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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1/2021_2022__E5_85_AC_

E8_B7_AF_E5_B7_A5_E7_c80_321375.htm 交通部令（2006年

第7号） 《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于2006年6月7

日经第7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盛霖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活动，保证公路工程施工质量，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各方当事

人合法权益，依据《公路法》、《招标投标法》，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

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公路工程，包括公路、公

路桥梁、公路隧道及与之相关的安全设施、防护设施、监控

设施、通信设施、收费设施、绿化设施、服务设施、管理设

施等公路附属设施的新建、改建与安装工程。 第三条 下列公

路工程施工项目必须进行招标，但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

、抢险救灾或者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等不适宜进行招

标的项目除外： （一）投资总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公

路工程施工项目； （二）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万元人民

币以上的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招标的其他公路工程施工项目。 第四条 公路工程施工招标

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 第五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公路工程施工项目，其招标投标活动不

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任何具备从事公路建设规定条件的

企业法人都可以参加投标。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非法干预公路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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